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 〔2019〕61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郑州市调整理顺教育管理体制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《郑州市调整理顺教育管理体制实施方案》已经市政府研究

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2019年11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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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调整理顺教育管理体制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和 《国务院关于

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》(国发 〔2001〕21号)精神,进一

步加强我市国家中心城市建设,理顺我市义务教育阶段管理体

制,完善公立初中分级办学机制,现制定如下方案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(一)总体目标

明确以县级政府管理为主的义务教育阶段管理体制,市区市

属公立初级中学交由区级政府管理。

在市委、市政府统一领导下,市教育局为责任单位,相关职

能部门密切配合,调整公立初中办学管理既有机制,明确各区人

民政府、各职能部门工作职责,分工协作、重在落实,促进初中

阶段义务教育健康有序发展。2020年春季开学前,在保证正常

教学管理秩序的基础上,完成人员移交、经费划转、资产管理。

(二)具体任务

按照义务教育以区级政府为主的管理体制,结合学校实际情

况,将市区市属35所公办初级中学 (见附件1)分3类情况交

由属地区级政府管理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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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市属18所独立设置的公办初级中学,全部交由属地区级

政府管理

中原区4所:郑州市第四十二中学、郑州市第五十一中学、

郑州市第五十二中学、郑州外国语中学。

金水区6所:郑州市第八中学、郑州市第二十三中学、郑州

市第二十六中学、郑州市第三十四中学、郑州市第四十九中学、

郑州市第六十一中学。

二七区3所:郑州市第四十八中学、郑州市第五十七中学、

郑州市第六十二中学。

管城回族区4所:郑州市第三中学、郑州市第三十九中学、

郑州市第四十五中学、郑州市第六十三中学。

惠济区1所:郑州市第六十中学。

2.市属9所初高中校区分设的公办完全中学,初中部交由

属地区级政府管理

二七区3所:郑州市第二中学、郑州市第四中学、郑州市第

一〇六中学。

金水区5所:郑州市回民中学、郑州市第七中学、郑州市第

三十一中学、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、郑州市第一〇三中学。

中原区1所:郑州市第十九中学。

3.市属8所初高中校区未分设的公办完全中学,对人员、

资产等进行界定、拆分后,初中交由属地区级政府管理

郑州市第五中学、郑州市第十四中学、郑州市第十六中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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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第四十三中学、郑州市第四十四中学、郑州市第一〇二中

学、郑州市第一〇七中学、郑州市扶轮外国语学校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(一)依法治教

落实各级政府教育工作法定职责,依法完善区级政府教育管

理职能,建立明晰的学前教育、义务教育、普通高中教育、职业

教育、高等教育管理体制。

(二)科学划转

对移交学校的人、财、物进行科学界定和划转。按照事权与

责任相统一的要求,合理调整匹配市、区两级事权和财力;按照

应划尽划、编随事走、人随编走的原则,进行机构和人员编制划

转。

(三)以人为本

切实保障移交学校及教职工、在校学生的根本利益,移交后

学校校名不变、教职工工资福利待遇不变、学校干部职级维持不

变、生均公用经费和教育专项资金拨款不减。

(四)均衡发展

以保障教育事业均衡发展为目标,推动移交学校实现新的发

展,重视提升移交学校教学质量,带动区域教育教学水平整体提

升。

三、移交事项

(一)人员移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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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独立设置初中:对其干部、教职工、政府购买服务人员、

合同制聘用人员认定后,随学校一并移交所在区级政府管理。

2.完全中学:对其机构编制、干部、教职工、政府购买服

务人员、合同制聘用人员进行认定、区分后移交所在区政府管

理。编制的拆分应以各学校在校生数为依据,按照中小学教职工

比例的要求进行。人员的认定和区分应以现有在编教职工工作岗

位为依据,行政管理人员按编制划分比例确定,编外聘用教师

(经市财政局确认)按实际工作岗位确定。

3.退休人员:移交学校的离退休人员,可自愿选择归属区

级管理或市级管理。

(二)经费划转

自2020年1月1日起,市财政将移交人员工资、学校的国

拨教育经费,以2019年财政预算标准,全额下划到各区财政。

移交学校当前已确定的中央、省、市各类基建、教学设备更

新、校舍修缮等项目资金及项目管理,一并移交各区政府。

(三)资产移交

18所独立设置的公办初中占有、使用的所有国有资产,按

照市直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结果整体移交给区级政府,由市、

区财政部门办理资产划转移交手续。17所公办完全中学的资产,

先进行界定拆分后再进行移交,涉及土地资产的分割、移交、过

户等手续按相关政策办理。

—5—



四、其他事项

(一)机构规格

移交后各学校原有机构规格保持不变。校级领导班子实行双

重管理,以区为主。校级领导班子调整应征求市教育主管部门意

见。

(二)学校名称

独立设置的初中移交后保留原有校名;完全中学拆分后,高

中名称规范为 “郑州市第XX高级中学”,初中名称规范为 “郑

州市第XX初级中学”。

(三)人员福利待遇

保持现有教职工工资待遇,教职工人员经费以2019年市人

大批准的部门预算人员经费支出为基数,在考虑预算执行中政策

性增支因素核定后划转。今后工资待遇调整参照市直学校同步执

行。社会保险、住房公积金等缴纳标准不变。

(四)教育教学管理

市教育局要制定具体办法,发挥移交学校的优质示范引领和

辐射带动作用,加强对移交学校的督导评估。各区要相应调剂增

加区教育行政、教育教学研究机构的人员编制数,加强初中教科

研力量,保证教科研质量。

五、实施步骤

10月底前,制定实施方案,明确总体目标、基本任务、移

交范围、实施步骤及责任分工,并提交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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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研究确定。冻结各相关学校的人事、资产等,起始时间为

2019年8月23日,结束时间为本次公立初中办学管理体制调整

基本完成。

11月底前,制定编制人事、经费资产等具体事项的移交方

案,对学校的人事、资产、党建、档案等进行清点、登记、造

册。召开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。相关各区递交工作责任

书,分区召开工作会议,办理移交手续。

12月底前,按程序将机构和人员编制等相关调整事项提交

市委编委会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领导,统筹推进

成立郑州市调整理顺教育管理体制工作领导小组,市委副书

记、市委组织部部长焦豫汝任组长,市政府副市长孙晓红任副组

长,市纪委监委、组织、宣传、编制、发展改革、教育、财政、

人社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审计、信访等部门负责同志及各相关区

委书记为成员,明确各部门责任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,副市长

孙晓红兼任办公室主任,市委编办主任陈春梅、市教育局局长王

中立兼任办公室副主任,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。办公室设综合协

调、人员拆转、工资福利、经费保障及资产清算、信访稳定和纪

律监察等6个专项工作组 (见附件2)。

(二)密切配合,协同推进

各单位、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成立工作专班,制定专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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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方案。要按照职责权限,及时理顺相关业务关系。要深入移

交学校进行指导,逐校开展核对。要坚持问题导向,及时梳理移

交过程中的共性和个性问题,逐一进行研究解决。要加强沟通协

调,保障信息畅通,确保移交工作平稳有序。

(三)强化纪律,严肃问责

各单位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,树立大局意识,强化纪律观

念,把握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,严格政策界限,坚持实事

求是,严禁弄虚作假。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开展移交工作为

由,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;不得违反组织人事纪律,擅自新进或

调动人员,突击提拔干部;不得违反机构编制管理纪律,擅自挂

牌、自行设置职数和内设机构;不得违反财务管理纪律,严防国

有资产流失。对违规违纪单位和人员,一经发现,严肃处理。

附件:1.市属公办初级中学名单

2.郑州市调整理顺教育管理体制工作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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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市属公办初级中学名单

区划 学校名称 学校类别 地址 校长
书记

(副书记)

金水区
(11所)

郑州市第七中学 完中 金水区金水路25号 王保军 于建辉

郑州市第八中学 初中 金水区经五路7号 郅广武 庞 非

郑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初中 金水区经二路4号 薛 莹 崔 伟

郑州市第二十六中学 初中 金水区红专路26号 王幸福 刘 枫

郑州市第三十一中学 完中 金水区群英路15号 贾惠芬 张新慧

郑州市第一〇三中学 完中 金水区群英路17号 贾惠芬

郑州市第三十四中学 初中 金水区红旗路73号 易 峰 孙爱军

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 完中 金水区广电南路16号 叶小耀 夏 霞

郑州市第四十九中学 初中 金水区经八路26号 张永红 常晋波

郑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初中
金水 区 东 明 路 北203
号

何秋萍 杨晓君

郑州市回民中学 完中 金水区城北路4号 李玉国 崔振喜

中原区
(6所)

郑州市第十九中学 完中 中原区百花里40号 梁寅峰 孙广兰

郑州市第四十二中学 初中
中原区汝河小区65号
院

于红莲 张永耀

郑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初中 中原区协作路6号 白传忠 黄青云

郑州市第五十二中学 初中
中原区西十里铺南路
12号

张好武 李培红

郑州外国语中学 初中 中原区陇海西路65号 王丽娟

郑州市第十六中学 完中 中原区友爱路26号 朱红军 张 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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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七区
(10所)

郑州市第二中学 完中 二七区桃园路43号 王 瑞 陈 明

郑州市第十四中学 完中 二七区铭功路180号 杨建臣 马金良

郑州市第四十八中学 初中 二七区沅江路91号 彭广谦 付 伟

郑州市第五十七中学 初中 二七区兴华北街10号 李宇红 徐 谦

郑州市第六十二中学 初中 二七区碧云路18号 宋大伟 李 朝

郑州市第四中学 完中 二七区京广北路86号 闫培新 李锦霞

郑州市第四十四中学 完中 二七区庆丰街12号 张松晨 丁 红

郑州市第一〇二中学 完中 二七区陇海中路36号 蔡明生 李建峰

郑州市第一〇六中学 完中 二七区中原东路124 苏 芳 谭纪萍

郑州市第一〇七中学 完中
二七 区 铁 路 苗 圃 街3
号

张献雨 楚锦鹏

管城回族区
(7所)

郑州市第三中学 初中 管城区西大街168号 查保翔 宋志华

郑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初中 管城区城东路245号 刘旭东 楚长鸿

郑州市第四十五中学 初中 管城区城南路176号 柴珍珠 刘曲飞

郑州市第六十三中学 初中
管城 区 航 海 东 路118
号

赵栋亮 董国成

郑州市第四十三中学
初中/
中职

管城区豫英路2号 马海峰 牛红国

郑州市第五中学 完中 管城区南关街3号 张天佑 王海方

郑州市扶轮外国语学校
十二年
一贯制

管城区东三马路31号 董慧蕴 周卫红

惠济区
(1所) 郑州市第六十中学 初中 惠济区兴隆铺路1号 刘海鹏 鲍彦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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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郑州市调整理顺教育管理体制

工作领导小组

为加强教育管理体制调整工作组织领导,成立郑州市调整理

顺教育管理体制工作领导小组,具体人员如下:

一、成员名单

组 长:焦豫汝 市委副书记、市委组织部部长

副组长:孙晓红 副市长

成 员:张志泉 市委副秘书长

孙建功 市政府副秘书长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
柴 丹 市政府副秘书长

葛震远 市纪委副书记、市监委副主任

史传春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

石大东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郑州报业集团社长

卢士海 市委网信办主任

陈春梅 市委编办主任

杨东方 市发展革改委主任

王中立 市教育局局长

赵新民 市财政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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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德耀 市人社局局长 

刘啸峰 市审计局局长

宋建伟 市信访局局长

连书平 市医保局局长、市社保中心主任

朱蜀辽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

陈宏伟 金水区区委书记

陈红民 二七区区委书记

乔 耸 中原区区委书记

虎 强 管城回族区区委书记

马 军 惠济区区委书记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,副市长孙晓红兼任办公室主任,市委

编办主任陈春梅、市教育局局长王中立兼任办公室副主任,办公

室设在市教育局。办公室设综合协调、人员拆转、工资福利、经

费保障及资产清算、信访稳定和纪律监督等6个专项工作组。

二、专项工作组职能分工

(一)综合协调工作组

由市委办公厅三处牵头,市政府办公厅八处、市教育局参

与,负责组织协调、召开例会、材料汇总、会务保障等工作。

(二)人员拆转工作组

由市教育局牵头,市委编办、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社保

中心参与,负责教师编制、在编教职工、外聘人员等的清点、界

定、拆分、认定以及离退休人员的安置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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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工资福利工作组

由市人社局牵头,市委宣传部、市教育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医

保局、市社保中心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参与,负责对教师福

利待遇核定、职称评定、岗位设置、文明奖、平安建设奖、住房

公积金等保障政策进行界定。

(四)经费保障及资产清算工作组

由市财政局牵头,市发改委、市教育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、市审计局、各区政府参与,负责对教育经费、固定资产等的

划转,负责对财政供给政策的界定和解释。

(五)信访稳定工作组

由市教育局牵头,市委网信办、市信访局和各区政府配合,

负责做好舆情工作、人员思想稳定工作和信访稳定工作。

(六)纪律监督工作组

由市纪委监委、市委督查室、市政府督查室负责,对工作全

过程进行监督,查处脱节断档、迟滞拖延、不担当不作为等违规

违纪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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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市教育局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八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11月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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